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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届会议 

临时议程 ∗ 项目 126 

人力资源管理 
 
 
 

  《工作人员条例》修正案 
 
 

  秘书长的报告 
 
 

  导言 
 
 

1. 本报告载有《工作人员条例》拟议的修正案。如果大会核准秘书长关于精简

合同和统一服务条件（包括联合国外勤业务在内）的建议，以期在 2009 年 7 月 1

日起实施，将需做出这些修正。 

2. 如果大会核准修正后的《工作人员条例》，秘书长将编制新的一套工作人员

细则，提交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一次续会。 

 

关于工作人员身份的修正案 

3. 将修正条例 1.1(e)款的条文，以反映 100、200 和 300 号编被新的一套工作

人员细则所取代。 

 

关于任用和升级的修正案 

4. 将修正条例 4.5 的条文，以反映采用新的三种合同（暂时、定期和连续），

并反映试用和长期合同将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废止。 

5. 条例 4.5 建议的修正案先前载于秘书长的报告（A/62/274）附件一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∗ A/63/15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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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离职的修正案 

6. 将修正条例 9.1 和《工作人员条例》附件三的条文，以反映采用新的三种任

用（暂时、定期和连续）和与每一种任用有关的解雇条件。 

7. 条例 9.1 和《工作人员条例》附件三拟议的修正案先前载于秘书长的报告

（A/62/274）附件一和二。 

8. 上述《工作人员条例》的修正案全文载于本报告的附件。 

结论和建议 

9. 如果大会核准秘书长关于精简合同和统一服务条件的建议，请大会核准《工

作人员条例》的这些修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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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 
 

  《工作人员条例》的修正案 
 
 

条例 1.1 

 (e) 《工作人员条例》对各职等所有工作人员适用，包括独立供资机关的工

作人员。 

条例 4.5 

 (a)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期通常应为五年，期满可以延长或续聘。其

他工作人员应在秘书长所定与本《条例》相符的条件下，准予无限期任用或定期

任用； 

 (b) 对于每一类任用，秘书长应规定哪些工作人员具有资格。 

条例 9.1 

 (a) 如因业务需要必须撤销职位或裁减工作人员，如工作人员不称职，或因

健康关系不能继续工作，秘书长可解雇长期任用并已试用期满的工作人员。 

 下述情况下，秘书长经说明理由，也可解雇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： 

 ㈠ 如工作人员的行为表明其本人不符合《宪章》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

所要求的关于忠诚的最高标准； 

 ㈡ 如发现工作人员在任用之前，有某种事实涉及其是否适合任用，而

且如在任用时已知道此项事实，本应按照《宪章》所订标准不予任用。 

 非经秘书长专门为此设立的特别咨询委员会审查情况并提出报告，不得根据

第㈠和第㈡项规定解雇工作人员。 

 最后，如有利于本组织的良好行政，而且符合《宪章》的标准，秘书长也可

解雇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，但以有关工作人员对此项措施未表示不服为限。 

 (b) 秘书长可依上文(a)款所举任一理由或任用书所规定的其他理由，将定

期任用的工作人员于任期尚未届满时解雇。 

 (c) 秘书长如认为有利于本组织的良好行政并符合《宪章》的规定，或依上

文(a)款所举任一理由，可随时解雇任何其他工作人员，包括连续任用、临时任

用或试用期间的工作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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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 
 

  《工作人员条例》附件三：解雇补偿金 
 
 

 对解雇的工作人员，应按照下列规定发给补偿金： 

 (a) 除下文(b)款、(c)款和(e)款及条例 9.3(b)款另有规定外，应按下表发

给解雇补偿金： 

 在适用情况下，按薪金毛额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款额，发给下列月数的补偿金 

工作已满年数 长期任用和连续任用 无限期任用和试用(在试用期间) 六个月以上的定期任用 

不满一年 不适用 无 

1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不适用 1 

2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3 1 

3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3 2 

4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4 3 

5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5 4 

按任期未满部分每

月一周计算，但最少

发给六周的补偿金，

最多发给三个月的

补偿金 

6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6 5 3 

7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7 6 5 

8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8 7 7 

9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9 9 9 

10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9.5 9.5 9.5 

11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0 10 10 

12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0.5 10.5 10.5 

13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1 11 11 

14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1.5 11.5 11.5 

15 年或15年以上…… 12 12 12 

 
 

 (b) 工作人员因健康理由被解雇时，应领取的补偿金与本附件(a)款规定的

补偿金数额相等，但必须扣除按照《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》领取的

与补偿金额相应月数的残废津贴的数额。 

 (c) 因不称职而解雇的工作人员或因行为失检而被免职处分的工作人员，除

被立即撤职者外，可由秘书长斟酌发给解雇补偿金，其数额不得超过本附件(a)

款规定的补偿金的半数。 

 (d) 对下列工作人员，不发给解雇补偿金： 

 ㈠ 辞职者，但已接到解雇通知并经双方议定解雇日期者除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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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㈡ 试用或无限期任用而在任职第一年内被解雇者； 

 ㈢ 暂时或定期任用，其任期于任用书上规定的任满日期届满者； 

 ㈣ 立即撤职者； 

 ㈤ 弃职者； 

 ㈥ 按照《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》的规定退休者。 

 (e) 专为会议或其他短期工作雇用，或受雇专为特派任务工作，或担任专家

的工作人员，以及总部以外常设办事处就地征聘的工作人员，如任用书内规定可

领解雇补偿金，应按照该项规定发给。 

 


